
温岭市      办公室文件
温职改办〔2011〕43号


关于同意确认潘建军等13位同志

具有助理经济师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台州市人事局台人专〔2007〕109号文件精神，经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：同意直接确认潘建军等13位同志具有助理经济师专业技术资格，现予公布。资格取得时间为2011年4月。

附件：具有助理经济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        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

主题词：人事   资格  经济  通知

抄送：市工改办、市人才交流中心。

温岭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2011年4月26 日印发

具有助理经济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名单
	序号
	姓  名
	工  作  单  位
	专业技术资格

	1
	潘建军
	市烟草专卖局
	助理经济师

	2
	吴林芬
	市广播电视网络中心
	助理经济师

	3
	叶笑霄
	市妇幼保健院
	助理经济师

	4
	何其锋
	市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
	助理经济师

	5
	毛彬琪
	天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	助理经济师

	6
	刘新朋
	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经济师

	7
	林芝
	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经济师

	8
	孙宁
	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
	助理经济师

	9
	周勤超
	市人民政府招待所
	助理经济师

	10
	周巧玲
	市人民政府招待所
	助理经济师

	11
	周巧燕
	市人民政府招待所
	助理经济师

	12
	庄丽
	市管道燃气公司
	助理经济师

	13
	郭瑾
	市管道燃气公司
	助理经济师


职称改革


领导小组








